
附件1
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局政务服务事项清单
	序号
	事项类型
	主项名称
	子项名称
	业务办理
项名称
	办事场景
	责任单位
	进驻政务服务中心形式
	委托授权类型
	办件类型
	权限类型
	法定办结时

（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

（工作日）
	备注

	1
	行政许可
	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的卫生许可
	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的卫生许可
	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的卫生许可（新办）
	国产涉水产品卫生行政许可（新办）
	行政审批办
	窗口办理
	组织协调权、审核上报权
	承诺件
	重要
	20
	15
	

	2
	
	
	
	
	进口涉水产品卫生行政许可（新办）
	行政审批办
	窗口办理
	组织协调权、审核上报权
	承诺件
	重要
	20
	15
	

	3
	
	
	
	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的卫生许可（延续）
	国产涉水产品卫生行政许可（延续）
	行政审批办
	窗口办理
	审批决定权
	承诺件
	一般
	20
	15
	

	4
	
	
	
	
	进口涉水产品卫生行政许可（延续）
	行政审批办
	窗口办理
	审批决定权
	承诺件
	一般
	20
	15
	

	5
	
	
	
	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的卫生许可（变更）
	申请变更产品中文名称中的品牌的
	行政审批办
	窗口办理
	审批决定权
	即办件
	一般
	20
	1
	

	6
	
	
	
	
	申请变更申请单位和实际生产企业名称、地址的
	行政审批办
	窗口办理
	审批决定权
	即办件
	一般
	20
	1
	

	7
	
	
	
	
	国产产品申请变更实际生产企业或生产地的，以及进口产品申请变更实际生产企业或生产地的
	行政审批办
	窗口办理
	审批决定权
	承诺件
	一般
	20
	15
	

	8
	
	
	
	
	进口产品变更在华责任单位的
	行政审批办
	窗口办理
	审批决定权
	即办件
	一般
	20
	1
	

	9
	行政许可
	用于传染病防治的消毒产品的生产企业的卫生许可
	用于传染病防治的消毒产品的生产企业的卫生许可
	用于传染病防治的消毒产品的生产企业的卫生许可（新办）
	
	行政审批办
	窗口办理
	组织协调权、审核上报权
	承诺件
	重要
	20
	14
	

	10
	
	
	
	用于传染病防治的消毒产品的生产企业的卫生许可(延续)
	
	行政审批办
	窗口办理
	审批决定权
	承诺件
	一般
	20
	14
	

	11
	
	
	
	用于传染病防治的消毒产品的生产企业的卫生许可（变更）
	单位名称、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注册地址、生产地址路名路牌发生改变的
	行政审批办
	窗口办理
	审批决定权
	即办件
	一般
	20
	1
	

	12
	
	
	
	
	取得卫生许可证后，生产方式、生产项目、生产类别发生改变的
	行政审批办
	窗口办理
	审批决定权
	承诺件
	一般
	20
	14
	

	13
	行政备案
	除利用新材料、新工艺技术和新杀菌原理生产的消毒剂和消毒器械以外的其他消毒剂、消毒器械以及抗（抑）菌剂的备案
	除利用新材料、新工艺技术和新杀菌原理生产的消毒剂和消毒器械以外的其他消毒剂、消毒器械以及抗（抑）菌剂的备案
	除利用新材料、新工艺技术和新杀菌原理生产的消毒剂和消毒器械以外的其他消毒剂、消毒器械以及抗（抑）菌剂的备案
	
	自治区卫生健康综合服务中心
	未进驻政务服务中心
	
	
	
	
	
	

	14
	行政给付
	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
	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
	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
	
	卫生与免疫规划处
	未进驻政务服务中心
	
	
	
	依据实际情况确定
	依据实际情况确定
	承接国家目录事项

	15
	其他行政权力
	艾滋病检测筛查实验室（检测点）验收
	艾滋病检测筛查实验室（检测点）验收
	艾滋病检测筛查实验室（检测点）验收
	
	行政审批办
	窗口办理
	审批决定权
	承诺件
	一般
	20
	10
	国家目录未列入


附件2
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局政务服务事项

即办件工作流程
	程序
	责任

单位
	审查内容
	审查标准
	审查方式
	办理时限

	受理
	政务服务窗口或责任单位
	对申请人的纸质或网上申报材料的齐全性和合法性进行审查，对符合要求的申请予以受理并出具《受理通知书》；对申报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出具《一次性告知通知书》；对不符合要求的申请，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同时在宁夏行政审批与公共服务系统受理。
	审查申报事项是否为该项办理事项，是否具备申请该项事项的条件。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
	网上审查或书面审查
	不计算在办理期限内

	决定
	行政审批办或责任单位
	窗口或责任单位负责人对行政相对人提供的材料进行完整性审查，做出决定。
	审查提供材料的完整性，审查申请事项是否符合相关规定，做出决定。
	网上审查或书面审查
	即办

	送达
	政务服务窗口或责任单位
	对批准申请的出具《办结通知书》，对不批准申请的出具《不予许可通知书》；通过短信、移动终端等方式通知申请人领取结果，也可选择电子送达、邮寄送达、代办送达。
	书面送达
	书面送达
	不计算在办理期限内

	公示
	行政审批办或责任单位
	将申请事项的批准结果在宁夏政务服务网和自治区疾控局网站同步公示。
	在宁夏政务服务网和自治区疾控局网站同步公示
	网上公示
	不计算在办理期限内


附件3
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局政务服务事项

一般承诺件工作流程
	程序
	责任

单位
	审查内容
	审查标准
	审查方式
	办理时限

	受理
	政务服务窗口或责任单位
	对申请人的纸质或网上申报材料的齐全性和合法性进行初审，对符合要求的申请予以受理并出具《受理通知书》；对申报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出具《一次性告知通知书》；对不符合要求的申请，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同时在宁夏行政审批与公共服务系统受理。
	审查申报事项是否为该项办理事项，是否具备申请该项事项的条件。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
	网上审查或书面审查
	不计算在办理期限内

	审查
	行政审批办或责任单位
	对材料的完整性审查，提出意见，提交责任单位负责人复核。
	审查提供材料的完整性，申请事项是否符合相关规定。
	网上审查或书面审查
	自受理后1个工作日内完成

	
	
	组织专家现场审查或论证。
	审查执行的法律法规、行业标准、规范及有关规定。
	书面审查、实地核查、专家评审、技术审查。
	不计算在办理期限内

	决定
	行政审批办或责任单位
	窗口或责任单位负责人对行政相对人提供的材料进行完整性审查，并根据专家评审意见做出决定。
	审查提供材料的完整性，审查申请事项是否符合相关规定，做出决定。
	网上审查或书面审查
	自受理后在承诺办理时限内完成

	送达
	政务服务窗口或责任单位
	对批准申请的出具《办结通知书》，对不批准申请的出具《不予许可通知书》；通过短信、移动终端等方式通知申请人领取结果，也可选择电子送达、邮寄送达、代办送达。
	书面送达
	书面送达
	不计算在办理期限内

	公示
	行政审批办或责任单位
	将申请事项的批准结果在宁夏政务服务网和自治区疾控局网站同步公示。
	在宁夏政务服务网和自治区疾控局网站同步公示
	网上公示
	不计算在办理期限内


附件4
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局政务服务事项
重要承诺件工作流程
	程序
	责任
单位
	审查内容
	审查标准
	审查方式
	办理时限

	受理
	政务服务窗口或责任单位
	对申请人的纸质或网上申报材料的齐全性和合法性进行初审，对符合要求的申请予以受理并出具《受理通知书》；对申报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出具《一次性告知通知书》；对不符合要求的申请，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同时在宁夏行政审批与公共服务系统受理。
	审查申报事项是否为该项办理事项，是否具备申请该项事项的条件。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
	网上审查或书面审查
	不计算在办理期限内

	审查
	行政审批办或责任单位
	对材料的完整性审查，提出意见，提交责任单位负责人复核。
	审查提供材料的完整性，申请事项是否符合相关规定
	网上审查或书面审查
	自受理后1个工作日内完成

	
	
	组织专家现场审查或论证，并根据专家评审意见提出初审意见，报政务服务专项会议研究。
	审查执行的法律法规、行业标准、规范及有关规定
	书面审查、实地核查、专家评审、技术审查
	不计算在办理期限内

	决定
	分管局长
	组织召开政务服务专项会议研究并做出决定，或报局务会审定并做出决定。
	听取专家评审情况汇报，提出审查意见，做出决定。
	集体审查
	自受理后在承诺办理时限内完成

	送达
	政务服务窗口或责任单位
	对批准申请的出具《办结通知书》，对不批准申请的出具《不予许可通知书》；通过短信、移动终端等方式通知申请人领取结果，也可选择电子送达、邮寄送达、代办送达。
	书面送达
	书面送达
	不计算在办理期限内

	公示
	行政审批办或责任单位
	将申请事项的批准结果在宁夏政务服务网和自治区疾控局网站同步公示。
	在宁夏政务服务网和自治区疾控局网站同步公示
	网上公示
	不计算在办理期限内


附件5
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局政务服务项目会审表

	序号
	申请

单位
	申请事项
	受理时间
	论证或审查时间
	初审情况
	会审意见
	备注

	
	
	
	
	
	报件是否齐全
	是否符合相关政策
	是否存在违规
	论证或现场查验意见
	初审意见
	
	

	
	
	
	
	
	
	
	
	
	
	
	

	
	
	
	
	
	
	
	
	
	
	
	

	
	
	
	
	
	
	
	
	
	
	
	

	
	
	
	
	
	
	
	
	
	
	
	

	
	
	
	
	
	
	
	
	
	
	
	


                                                                             年  月  日
附件6
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局政务服务项目
征求意见函
​             处室：
现将                             项目申请材料提交你处，请于       年   月   日前将意见或建议反馈在政务协同办公平台。逾期视为无意见。
    特此通知。  
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局行政审批办公室

年  月  日
附件7

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局政务服务项目会审通知
​             处室：
行政审批办公室定于       年   月   日   时在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局       会议室召开政务服务项目审查会，会审         
                   事项，请你处负责人和具体工作人员参加。
    特此通知。  
      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局行政审批办公室

年  月  日
附件8
公共场所卫生备案信息表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经营地址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经营项目
	□音乐厅 口展览馆 口博物馆 口美术馆 口图书馆 口书店 口录像厅(室)

	联系人
	
	电话号码
	

	是否使用集中

空调通风系统
	□是□否

	是否使用饮用水

供水设施设备
	二次供水□是□否
分质供水□是□否

	备案材料
□1.公共场所卫生备案信息表

□2.营业执照或其他主体资格证明 □3.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
□4.委托办理的，提供授权委托书及受委托人身份证明

	本表所填写的内容和所附的材料均真实、合法、有效。如有不实之处，我单位愿负相应法 律责任，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9
公共场所卫生备案变更信息表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经营地址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备案号
	

	联系人
	
	电话号码
	

	变更事项
	□变更单位名称
□变更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变更路名或门牌号

	变更情况
	变更前
	

	
	变更后
	

	变更证明材料
	□ 1.公共场所卫生备案变更信息表
□ 2.公共场所卫生备案凭证原件

□ 3.变更后的营业执照或其他主体资格证明

□ 4.委托办理的，提供授权委托书及受委托人身份证明

	本表所填写的内容和所附的材料均真实、合法、有效。如有不实之处，我单位愿负相应法律责 任，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10

NO.(备案编号)

公共场所卫生备案凭证
单位名称：

负责人：

经营地址：

经营项目：

备案机关：

                年   月   日


